

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
基金实施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482136636]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提取、使用和监管，落实矿山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责任，结合陕西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国办发〔2021〕40号），生态环境部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号），财政部等《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号）等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陕西省行政范围内有责任主体的矿山。
第四条 矿山企业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的责任主体。基金是矿山企业为了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等任务预计的弃置费用。
第五条 基金账户原则上应当按采矿权单独设立，矿山企业应当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后 1 个月内在矿山所在县（市、区）的银行开设基金账户。矿山企业应当单独设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科目，反映基金的提取与使用情况。已提取基金的矿山企业不再单独缴存土地复垦费。
油、气（煤层气）矿山可以在所在市的银行开设基金账户。
第六条 基金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七条 各级自然资源、财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引导矿山企业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恢复、综合治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482136637]第二章  基金提取
第八条 矿山企业自获得矿产资源销售收入的当月起提取基金。矿山企业销售原矿的（含列入能源资源保供的矿山）每月按照实际销售收入、开采矿种系数、开采方式系数、地区系数等核算提取基金。
[bookmark: _GoBack]矿山企业不直接销售原矿的或者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销售单价参照本地区同期同类原矿单价核算销售收入。
其计算公式见附件。
第九条 在建矿山在建设期应当同步实施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下水影响、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损毁等治理恢复与复垦工作，实施工程经核算认定的费用，可以在后期提取基金中支用。
第十条 矿山企业在矿山剩余服务年限期满前，其基金账户中应预留有足额基金，以满足矿山闭坑后仍可能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损毁等问题与后期管护需要。
因政策性关闭等原因提前终止采矿活动的，矿山应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治理费用由原矿山企业从基金账户中列支，基金账户不足的差额部分由原矿山企业补足。
第十一条 同一矿山露天开采、地下开采空间位置不重叠时，应当按照不同的开采系数分别提取基金；同一矿山开采两种以上矿产资源，按照不同矿种系数分别提取基金。
第十二条 矿山企业变更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及开采范围的，应当按照变更后的主采矿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及开采范围重新编制《方案》，核算并提取基金。
第十三条 基金提取数额根据基金提取公式计算的结果和《方案》估算费用的结果，采取“就高”原则确定。
[bookmark: _Toc482136638]第三章  支出范围
第十四条 基金使用应当符合《方案》中明确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等工程，主要用于采矿许可证范围及其矿山建设、采矿活动影响范围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
第十五条 支出范围：
（一）矿山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及裂缝、废弃矿硐等地质安全隐患及其影响范围内的综合治理；因采矿活动造成的构（建）筑物损毁的修复，废弃构（建）筑物拆除以及土地复垦。搬迁补偿费用不得使用基金；
（二）采矿场边坡、采矿坑、排土场、堆渣场、排矸场、矿山道路等矿山地形地貌治理及植被恢复、绿化工程等；
（三）因采矿活动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水量减少、疏干区域的保护恢复工程以及解决影响区域的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工程；
（四）矿山建设、开采及其影响范围的土地损毁以及不留续使用的工业场地、采矿坑、排土场、堆渣场、排矸场、矿山道路等土地复垦；
（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调查评价、规划编制、工程勘察、设计、竣工验收、管护工程等；
（六）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等监测工程；
（七）矿区相邻的矿山企业联合使用基金实施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支出。
（八）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培训、示范试验、技术推广等，费用不超过年度基金总额的5%。
第十六条 矿山企业在全面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义务的基础上，鼓励开展循环农（林）业、生态养殖、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矿山公园等生态产业。
第四章 使用程序
第十七条 矿山企业应根据公告的《方案》编制年度治理计划，包括《方案》年度工程部署情况、年度拟实施工程概况、基金累计提取和使用情况、拟实施工程的施工计划、基金使用预算、进度安排等内容，每年12月底前将下一年度治理计划向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备，油、气（煤层气）采矿权的年度治理计划应当同时向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备。
第十八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年度治理计划要求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任务，并适时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工程验收。
《方案》的年度治理工程验收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组织并出具验收意见；《方案》的适用期治理工程验收由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组织并出具验收意见。跨县级、市级行政区域矿业权的年度治理工程和适用期治理工程的验收，由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组织并出具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应当明确工程概况、基金提取情况、工程实施情况、基金使用与核算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整改建议、验收结论。
第十九条 基金由矿山企业自主使用，矿山企业按照报备的年度治理计划中经费预算、工程实施计划、进度安排等及时使用。年度治理工程或适用期治理工程验收合格后，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验收意见对矿山企业年度或适用期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核算。
第二十条 依法转让或整合的矿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复垦责任一并转移，新的矿山企业应当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复垦责任和义务，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基金账户，并提取、使用和管理基金。原矿山企业已提取基金由其与新矿山企业双方协商转移，协商转移后，新基金账户中的基金应能够满足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复垦责任的需要。
第二十一条 终止采矿行为的矿山企业，应当继续履行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义务，所需资金从矿山企业已提取的基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矿山企业补齐。
第二十二条 矿山企业基金被冻结或扣划的，应限期补足应缴数额的基金。矿山企业破产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应当优先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支出。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相应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矿山企业依法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责任的、按规定实施闭坑并完成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任务的、按政策要求关闭并明确不需要承担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责任的，管护期满并经验收合格后，注销基金账户。
[bookmark: _Toc482136639]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自然资源、财政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对基金进行监督管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矿山企业基金提取使用、工程验收及履行义务等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管。财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基金制度建立情况、提取使用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过程中涉及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指导和监管。
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基金提取、使用及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落实情况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矿山企业应当与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银行共同签订基金使用监管协议，并明确基金提取与使用数额、程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
第二十六条 矿山企业应当将基金的提取、使用及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程的执行情况，按要求在相关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填报。
第二十七条 矿山企业在办理其采矿许可证的延续、变更、注销、申请新的建设用地、需重新编制《方案》时，应当提供原《方案》年度验收或适用期验收意见。
第二十八条 矿山企业不履行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义务或者履行不到位且拒不整改的，可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治理恢复，治理费用从矿山企业提取的基金中支出，不足部分由矿山企业承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本办法提取、使用基金及填报基金提取、使用情况的矿山企业，依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计提、报送；逾期不计提的，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颁发采矿许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受理其采矿权延续变更申请。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照《方案》和年度治理计划开展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的矿山企业，依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二十七条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列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
逾期拒不改正的或整改不到位的，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不受理其申请新的采矿权许可证或者申请采矿权许可证延续、变更、注销。市、县（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有关部门、机构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要求矿山企业就破坏矿山地质环境和损毁土地的行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财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基金监督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482136640]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会同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陕国土资发〔2018〕92 号）同时废止。

附件
                 基金计提计算方法

基金计提数额=原矿月销售收入×矿种系数×开采系数×地区系数。
一、矿种系数
基金计提的矿种系数见表1。
表1  基金计提矿种系数一览表
	矿产
	矿种
	矿种系数

	能源矿产
	煤炭 煤炭价格≤300元/吨
300元/吨＜煤炭价格＜600元/吨
煤炭价格≥600元/吨
	1.8%
1.4%
1.2%

	
	油页岩、石油
	0.8%

	
	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盐岩、石煤等
	0.6%

	金属矿产
	贵金属、有色金属矿产、黑色金属矿产
	1.7%

	
	放射性矿产
	1.6%

	非金属矿产
	建材非金属矿山（水泥用灰岩、建筑用灰岩等）
	1.8%

	
	其他非金属矿产（砖瓦黏土等）
	1.0%

	
	化工类矿产（磷矿、硫铁矿、石墨、石膏等）
	1.8%

	水汽矿产
	矿泉水、地热等
	0.2%






二、开采系数
基金计提的开采系数见表2。
表2  基金计提开采系数一览表
	矿种
	露天开采
	地下开采

	能源
矿产
	开采方法
	自上而下水平分层采矿法（自然排水）
	露天坑采法
（人工排水）
	不允许
地表塌落
	允许塌陷

	
	
	
	
	
	柱式采煤法
	机械化综采

	
	开采系数
	1.5
	1.8
	0.7
	1.0
	1.2

	金属
矿产
	开采方法
	露天高边坡采矿法（高差≤15米）
	露天高边坡采矿法（高差>15米）
	不允许
地表塌落
	允许塌落

	
	
	
	
	
	空场法
	崩落法

	
	开采系数
	2.5
	3
	0.5
	1.0
	1.2

	非金属
矿产
	开采方法
	露天高边坡采矿法（高差≤15米）
	露天高边坡采矿法（高差>15米）
	不允许
地表塌落
	允许地表塌落

	
	开采系数
	2.5
	3
	0.5
	1.0

	水汽
矿产
	开采系数
	1.0


三、地区系数
根据地区差异，地区系数取值见表3。
表3  基金计提地区系数
	区域
	区域系数
	备注

	陕南秦巴山地区
	1.3
	秦岭6市39个县区、巴山2市涉及的11县区

	陕北黄土高原区
	1.1
	榆林市12（县、区、市）、延安市13（县、区、市）

	关中平原区
	1.0
	西安市（除秦岭区域）、宝鸡市（除秦岭区域）、咸阳市、渭南市（除秦岭区域）、铜川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




四、计算方法示例（煤炭）

	月销售
（万吨）
	销售价（元/吨）
	矿种
系数
	开采
系数
	地区
系数
	月提取基金（万元）
	占销售
收入
	元/吨

	10
	150
	1.80%
	1.2
	1.1
	35.64 
	2.38%
	3.56 

	10
	200
	1.80%
	1.2
	1.1
	47.52 
	2.38%
	4.75 

	10
	300
	1.80%
	1.2
	1.1
	71.28 
	2.38%
	7.13 

	10
	400
	1.40%
	1.2
	1.1
	73.92 
	1.85%
	7.39 

	10
	500
	1.40%
	1.2
	1.1
	92.40 
	1.85%
	9.24 

	10
	600
	1.20%
	1.2
	1.1
	95.04 
	1.58%
	9.50 

	10
	700
	1.20%
	1.2
	1.1
	110.88 
	1.58%
	11.09 

	10
	800
	1.20%
	1.2
	1.1
	126.72 
	1.58%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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